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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2011 年

10月 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新疆北新基础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基础公司”）70%的股权的议案。其中：55%的股

权由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建工集团”）持有；15%的股权由建工集团控股的新疆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利水电集团公司”）持有。 

建工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49.74%的股份；建工集团为水

利水电集团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水利水电集团公司 52.05%的股份。水利水电

集团公司与本公司属同一控股股东控制下的其它企业，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10 月 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的关联

交易公告》（临 2011-060）。 

二、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各方： 

转让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兵团水利

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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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议签署日期：2011年 10月 28日 

3、交易价格：根据协议，本公司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向建工集团收购其所持

有的基础公司 55%的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17,899,183.79元；采取协议转让

方式向水利水电集团收购其所持有的基础公司 15%的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4,881,595.58元。 

4、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

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协议签署时，已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建工师国资委”）《关于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新疆

北新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师发[2011]24 号）。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收购价格以具有相关资格的审计机构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涉及新疆北新基础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西正衡评报字[2011]146 号）

作为定价依据。 

三、审批情况 

近日，本公司已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兵团国资委”）《关于协议转让新疆北新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批

复》（兵国资发[2011]221 号）。2011年 12月 22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下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受让基础公司 70%的股权，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本项交易旨在进一步

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和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地位和优势。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同业竞争，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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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当期财务状况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拓宽公司经营领域；定价原则为自愿、

平等，具备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不会对

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协议转让新疆北新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兵国资

发[2011]221 号）； 

2、《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新）登记内变字[2011]第 813787号。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